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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社会公民的诞生需要经历发现“我”和认同“我们”两次重大觉悟和生命

历程。发现“我”的政治觉悟是在个体获得公民资格后，逐渐形成公民意识，确认社会政治

身份的理性自觉过程；认同“我们”的伦理觉悟是一场公民伦理身份认同的精神洗礼。公民

诞生视角下的学校公民教育改造应当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依托于公民诞生的两次觉悟调整

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内容体系；二是把学校生活改造成“公民生活”，以形塑现代社会的

合格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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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视野，培育具有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现代公民并使之坚

守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在公民教

育实践中，如何做到既遵循公民教育的一般规律又突显我国独特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构成了

深化公民教育研究的学理焦点。从公民诞生的生命历程出发，可以找到破解这一理论难题的

新视角。 

一、公民教育研究的逻辑原点与公民诞生的生命历程 

在“公民”这个偏正语词结构中，“民”是中心词，它同时又被“公”所规定和诠释。

“‘民’首先应当是被‘公’承认之‘民’，其次必须是承认‘公’之‘民’。”
[1]
现代社会中，

“公”对“民”的承认方式是国家在制度层面赋予个体以平等的公民资格，为个体的权利、

义务提供法律保障。这意味着个体在政治制度和生活世界中彻底摆脱封建专制的禁锢，脱掉

“臣民”的身份，真正成为能够自觉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的个人生命的主宰。在“公”对“民”

的承认中，伴生一场发现“我”的政治觉悟。它是在个体获得公民资格后，逐渐形成公民意

识、确认社会政治身份的理性自觉过程；是把制度赋予的权利、地位等外在资格内化为自身

的价值、规范、理想、意愿和期待的过程。以中国伦理文化的社会变迁为历史依托，“在国

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域下，我国公民意识的形成与公民政治身份的建构必须以认同国家政

权合法性为前提”
[2]
。换言之，国家的相关法律和制度勘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权利的边界，



决定着公民身份建构的基本架构。 

公民身份、公共生活本身并不具有伦理道德的天性，履行政治制度所要求的权利、义务，

不妨害他人的利益，也远非理想公民教育的最终目标。当前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教育正

在遭遇“好人”与“好公民”的困境。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如何把公民对于国家认

同的理性认知内化为情感体验和信仰感悟的现代性难题。此时，“民”对“公”的承认就显

得愈发重要。在公民诞生过程中，“民”对“公”的承认本质上就是认同“我们”的伦理觉

悟。这是一场促使公民由政治主体提升为伦理政治主体的生命觉悟，是一场公民伦理身份认

同的精神洗礼。“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
[3]
，由于“‘公民’之‘公’兼具政治和伦理双

重意义”，因此，“‘公民’之‘民’便应当是在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上达至‘单一物’与‘普

遍物’相统一的社会主体”。
[4]
 

现代社会中，发现“我”与认同“我们”的公民诞生历程与黑格尔（Friedrich Hegel）

提出的“个人获得现实性”的规律之间具有极其相似的同质性逻辑。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

理》中天才地发现：“既认识个体并希求个体的单一性，又认识实体并希求实体的普遍性。

由此，个人就获得两种权利：无论作为个别的人或作为实体性的人都是现实的。”
[5]
需要指

出的是，发现“我”的公民政治觉悟以理性为基础，而认同“我们”的公民伦理觉悟则突显

精神关怀，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为了给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提供

现实保障，为了规避伦理实体建设中的道德风险，认同“我们”必须建立在发现“我”的基

础之上；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并有效提升公共生活及其质量，发现“我”需要依托于自然伦

理实体，走向更高层次的认同“我们”。 

二、发现“我”与认同“我们”的公民教育 

由于“培养公民是一切教育目标表述的基础，也是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
[6]
，所以我

们有必要基于培养现代社会合格公民的总体目标，从社会生活与学校教育两个层面入手，解

析当下我国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 

（一）发现“我”的公民教育——确立人的主体存在的公民政治教育 

我国现代社会生活中，发现“我”的公民教育应突显两个基本要义：一是彻底消解封建

社会遗留下来的依附型人格，确立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二是帮助个体充分体认法律、规则

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并且尊重和敬畏法律的绝对权威，学会在法律和规则空间中获

得方向感和权利定位。 

没有私人领域的经历与体验，个体便不足以获得独立、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核

心素养，不足以形成共同体生活中对话、协商、妥协、和解的内心体验和情感基础。在确认



公民身份的过程中，培育个体的独立人格固然重要，但也必须清晰划定公民自由和个人权利

的边界，因为这是实现每个公民的自由并使人类公共生活成为可能的关键所在。正如马克思

所言，“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这里的自由是

消极自由）”
[7]
。“美国当代哲学家黑尔（John Heil）研究发现：人类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诉

求，一是意志自由，二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注定了人类的公共生活。事实上，人类也只能

在公共生活中获得自由。”
[8]
由于人类的公共生活具有明显的涉他性和外向性，公共生活的

主体“不仅包括私域中现存的所有私人，而且关涉曾在的、将在的私人和与人类生活相关的

自然生态等”
[9]
。所以，清晰划定个人权利的边界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唯有如此，才能避免

人们陷入不能自拔的自我泥沼，避免主体性原则的扭曲。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法律和规则扮

演着勘定个人自由边界的核心角色，为公民个体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提供了参照基准，使

公民个体在公共生活中有了方向感和权利定位，因而它们是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当前，我

国部分民众在公共生活中忽视和否认个人自由的边界，表现为肆意在公共领域“张扬个性”，

充分展现“唯我主义”；惯以个人标准和主观情绪遮蔽、僭越法律规则，这充分彰显了依法

治国的重要性和公民法制教育的紧迫性。 

与社会生活相呼应，当前我国学校生活中发现“我”的公民政治教育应突显三个方面的

本质特征：一是把培育个体的独立人格作为儿童、青少年公民意识启蒙的核心基础；二是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儿童、青少年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

度；三是从个人权益的保障和民主社会的建设两个层面入手，帮助儿童、青少年充分认识法

律、规则存在的必要性，引导他们自觉尊重并捍卫法律的权威，把遵规守法内化为自身的行

动意愿。 

（二）认同“我们”的公民教育——回归伦理精神家园的公民道德教育 

我国现代社会生活中，认同“我们”的公民教育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公民与国家的

关系中，帮助公民个体确立起国家权力和财富与自己同一的“高贵意识”，进而使公民个体

之心与国家作为伦理实体之公在精神层面上建立起同一性关系；二是在公共生活中人与人的

关系上，引领公民个体充分体认人之为人的类属性，“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在伦理

道德的精神家园建立起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一体性。 

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建立在二者相互承认基础上的共生互动与价值同构，它

不仅意味着公民个体之“心”对国家作为伦理实体之“公”的接纳、认同和回归，还意味着

国家之“公”对于个别性存在的公民的“可靠居留地”的家园意义。就此而言，加强国家的

伦理实体建设，是帮助公民个体在精神层面上实现国家认同的必要条件。伦理实体必须能够



彰显人的公共本性，国家权力和财富是否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实质是判别国家伦理实体的核心

尺度。认同个人与国家的一体性关系，自觉生发“爱国心”，把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的伟

大复兴作为个人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公民个体形成具有精神气质的国家认同的关键性标

识。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和社会是不具有自然性和直接性的伦理实体，所以国家精神不同于

家庭精神，它不能自发生成，需要加以必要的德性教化。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向西方社会警示：“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

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
[10]

现时代，公共生活的领域已经从国内

拓展到全球，从人类社会延伸到自然生态。此时，每一位公民对于人的公共本质的认同和信

念愈发重要，因为这将对人类种族的绵亘具有决定性意义。认同人的公共本质，意味着公民

个体主动扬弃人的孤立存在，致力于追求“更高质量的‘我’与‘他’、‘我们’与‘他们’

的关系”
[11]

。在黑格尔看来，这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的“法的命令”；在中

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情怀。认同“我

们”的公民伦理建设最终要落实到公民个体在公共生活中自觉服务公共利益，自觉承担公共

责任，自觉捍卫公共福祉的种种善行之中。因此，培育公民“推己及人”的人类精神既有赖

于进一步完善支持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制度安排，也要关注对个体公益精神和公共生活

行动力的有效培育。 

与社会生活相呼应，当前我国学校生活中认同“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应聚焦两个方面

的任务：一是在儿童、青少年中进行国家伦理意识启蒙，引领他们把国家作为个人安身立命

的基地，坚定他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二是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风尚，引导儿童、

青少年学会伦理的思考，主动摒弃对于因不同原因而陷入处境不利状态的同伴的冷漠、歧视

和排斥，自觉充当学校共同体生活的支持者、维护者和促进者。 

三、公民诞生视角下的学校公民教育改造 

公民诞生的生命历程无疑为我们改造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重要的逻辑支撑。 

（一）依托于公民诞生的两次觉悟，调整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内容体系 

在公民诞生的过程中，发现“我”的政治觉悟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在政治、法律生活中，

公民以原子式个体为出发点，力图借助制度安排和利益博弈来实现权利与义务的精细置换。

认同“我们”的伦理觉悟以“单一物”与“普遍物”相统一的精神形态为基础。在伦理生活

中，公民以对家庭、民族、国家等伦理实体的认同和信念为始点，把伦理实体作为个人行动

的家园和目的。在公民诞生的两次觉悟中，尽管基于理性的发现“我”与基于精神的认同“我

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但不容回避和否认的是，两者遵循着迥然不同甚至截然对



立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方式。如果无视公民基于理性的政治觉悟和基于精神的伦理觉悟之间深

刻的殊异，把政治、法律、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诸多内容混杂在一起，堆砌在相关公民教

育课程中，必然会令学生感到困惑，以致使他们在政治、经济、法律生活与伦理道德生活的

角色切换中频频错位。如果人们运用伦理道德原则去对待和处理社会政治、经济与法律等问

题，那么必然会陷入“亲亲相隐”的悖论；如果在伦理关系中惯用理性原则，无视伦理实体

的存在，通过精细算计谋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那么家庭亲情、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将荡然

无存。 

公民诞生的两次觉悟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基本架构做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在规定：帮助个体

发现“我”的公民政治教育和引领个体认同“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我国的学校教育必须

勇于直面并承担推进个体政治和伦理觉悟的双重文化使命。依托于发现“我”和认同“我们”

的两次觉悟，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可以划分为两大模块。第一个模块旨在帮助个体完成发现

“我”的政治觉悟。它包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共识的意识形态教育；相关政治

学知识（如社会政治结构，民主、正义等关键政治概念，民主运作程序等）；相关法律知识

（如法定权利与义务、正义程序等）；维权智慧以及表达个人合理诉求的能力等。第二个模

块旨在帮助个体认同“我们”，即从政治主体提升为伦理政治主体。它主要涵盖伦理道德教

育，注重个体的道德品格和德性养成。 

（二）把学校生活改造成“公民生活”
[12]

，以形塑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 

在公民诞生的过程中，“公民生活”的作用远胜于“公民知识”。正如国内外许多专家学

者所言：“有了公民生活，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
[13]

不仅如此，学校的公民生

活还要以成人社会的公民教育和成年人在公民生活中的自我教育为前提。毋庸置疑，教育者

在为学生构建民主、平等、自由的“公民生活”时，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据，以

推进儿童、青少年的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为目标。现时代，我国学校公民生活的建构至少应

当展开为两个方面。 

其一，清晰划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线，在私域中为培育个体的独立人格预留空间，

在公域中坚守法律和规则的底线。 

“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主张精英统治，偏爱礼制，强调日常人际交往中的仁爱、诚信、怜

悯、责任等道德要求，尽管它有助于人们在交往、协商中和谐共处，但是它却既遮蔽自由、

人权、私人领域的存在，又明显缺乏社会契约、公共领域、正当法律程序等概念”
[14]

，致

使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长期处于经纬交织、含混不清的状态。事实上，长

期以来我国的学校生活亦是如此，部分教育者一方面按其个人偏好和价值判断对学生的私人



领域强加干涉，另一方面忽视在学校生活的公共领域强化学生的法律和规则意识。这必将阻

碍个体创造力、独立人格、公共精神的健康发展，不仅不利于当前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也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著名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早在 20 世纪就曾断言，如果人们对社会现状不满意的

话，首先应求助于教育。在学校公民生活中，教育者率先建立起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

价值取向与理性自觉，“在私人领域为学生留下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在公共领域坚持群体

利益和规则优先原则”
[15]

将会对社会生活起到倡导、引领和定向功能，助力我国公民提升

政治觉悟。尊重、承认、不轻易干涉学生的私人领域，决不意味着教育者可以无视甚至纵容

心智不成熟儿童偏离向善发展方向的不当选择。在我国当下的学校公民生活中，教育者应特

别注重培育儿童、青少年自主发展和独处的能力，帮助他们形成独立意识，学会进行独立学

习、独立规划、独立判断、独立选择，善于独立解决问题。我国社会法制教育薄弱的现状，

迫切要求教育者在学校公民生活中引领学生学会清晰划定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边界，坚持把

“合法合规”而非“合情合理”作为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行动准则。 

其二，为儿童、青少年提供亲历共同体生活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帮助他们不断改组

和改造以交流互惠、互利共赢、互赖互爱为基础的公共生活经验。 

现代中国社会已经悄然步入公共生活时代，其标志是公共交往活动空间不断扩大，公共

物质共享空间不断拓展，公共信息互动空间不断延伸。事实上，法律规则、制度安排对社会

公共生活的规范和引导存在盲区。法律和规则没有涉及的那部分空白需要伦理道德来填补。

当前，我国社会公共生活中公民践行能力的危机，既有部分民众藐视法律和规则的成分，也

牵涉部分民众道德践行力偏低的问题。这就折射出我国学校公民生活中，儿童、青少年需要

改组、改造的公共生活经验不仅包含遵规守纪的行动自觉，而且还要在相关法律规则明显缺

场的条件下，坚持互赖互爱、互利共赢，提升公民的道德行动力。我国儿童、青少年公共生

活经验极其匮乏的现状，迫切要求学校在建构公民生活中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参与公共活

动、承担公共责任、服务共同体利益的机会。儿童、青少年改组、改造公共生活经验的成果

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在认知层面上，能够理解国家与个人之间、公民个体之间、不同社群

之间、不同国家之间普遍存有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进而形成融自身权利和尊严与他者权利

和尊严于“整体社会福祉”的公共理性。在国家与个人情感关系上，能够主动接受民族历史

文化的濡染，自觉生发对国家共同体生活的记忆、认同、享受、热爱、信念和追求。在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上，能够自发生成同情心、同理心、归属感、责任感等积极道德情感。在

行动智慧和能力上，能够有意识地尝试为在公共生活中处于纷争状态的当事双方探寻可能展



开协商、对话的接触点和互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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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Me" and Identifying with "Us" 

——The Citizenship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irth of Citizens 

Liu Lei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the birth of citizens undergoes two consciousnesses and life 

courses：finding "me" and identifying with "us". Finding "me" is a kind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fter acquiring citizenship，the individual will gradually build up civic awareness and affirm 

political identity. Identifying with "us" is a sort of ethic consciousness，it is a spiritual bapt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irth of citizens，there should be two aspects of improvement in 

school citizenship education. One is adjusting the knowledge hierarchy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The other is transforming school life into citizen life to shape 

qualified citizen for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the birth of citizens，citizenship education，political consciousness，ethic 

consciousness 

 


